
第一部分 部 门 概 况

一、石家庄市法制办公室主要职责
根据《石家庄市法制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石家庄市法制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统一规划市政府立法工作，编制市政府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二）负责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省政府、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法律规章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三）负责承办市政府规章的立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涉法问题解释。

（四）负责指导、监督、检查县(市)、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开展法制工作及其落实依法行政有关规定的情况。

（五）负责为市政府重要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六）负责行政执法主体及人员资格的审查确认。

（七）负责协调部门之间在地方立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中的矛盾和争议。

（八）负责受理依法申请市政府复议的行政复议案件。

（九）负责审核由市政府做出的有关涉法行政处理文书。

（十）负责办理各县（市）区政府及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工作。

（十一）负责组织清理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编辑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十二）负责开展法制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组织全市法制学习、培训，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制服务。

（十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石家庄市法制办公室及其所属单位有关财政政策

石家庄市法制办公室为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无下属单位。行政编制26名，机关工勤人员编制3名，实有人员32人。
第二部分  决算情况说明

2014年度，我单位收入决算数327.9万元，支出总计297万元，较2013年度减少5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66.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6.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38.2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16.1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15.52万元较2013年度减少6.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5.5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52万元）；公务接待费0.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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